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 

115年度新住民課程「實用皮革手作班」招生簡章 

一、 課程緣起 

為增進新住民專業技能與習得一技之長，特開設「實用皮革手作班」，

課堂中將學習各種皮革相關知識，包含皮革工具、皮革保養方式、縫製方式

等，並現場實際操作打洞、磨皮、縫線等技巧，讓學員們融入自身文化及創

意，製作出精美的皮件。 

二、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內政部移民署、臺北市政府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三）承辦單位：臺北市中山區公所 

三、 課程時間 

訂於115年3月5日(星期四) 、3月6日(星期五)、3月10日(星期二)、3月

12日(星期四)、3月13日(星期五)，每日上午9時至12時及下午1時30分至4時

30分，計30小時。 

若遇臺北市政府發布停班停課資訊，補課時間、地點將另行通知學員。 

四、 上課地點 

臺北市中山區行政中心大禮堂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67號10樓，行天

宮捷運站3號出口，往行天宮方向步行約10分鐘)。 

五、 招生對象 

不限設籍臺北市市民辦妥結婚登記，已入境團聚、依親居留或定居之新

住民(為確實發揮有限學習資源，來臺3年內或未曾參加過本區舉辦之新住民

相關課程者優先招收) 

  



六、 招生名額 

（一） 以20名學員為原則，開放8名候補學員。 

（二） 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請逕至臺北市新住民多元文化課程活動報名

系統(https://iwnet.civil.taipei/Newimmigrants/)報名，報名人數額滿即截止

報名。 

（三） 報名後需依資格確認是否報名成功，成功者將以電話或簡訊方式通

知。 

七、 費用 

原則免費，另需自備皮革打孔工具－菱斬。 

（間距4毫米，2齒6齒各一，亦可於課程中由老師代購） 

八、 洽詢電話：(02)2503-1369分機591 人文課王小姐 

九、 課程表 
堂

次 
日期 時間 

時

數 
主題名稱 教學目標及課程內容 

1 
3月5日 

星期四 

09:00-10:00 1 始業式 

1. 始業式 

2. 講師與課程內容介紹 

3. 學員自我介紹 

10:00-12:00 

13:30-16:30 
5 

基礎介紹 

剪刀套 

橫式證件套 

平安烏龜鑰匙圈 

1. 皮革工具介紹 

2. 縫線介紹及教學 

3. 圖樣壓製教學 

4. 實際操作 

2 
3月6日 

星期五 

09:00-12:00 

13:30-16:30 
6 

蛇紋羊皮零錢包 

趣味小車吊飾 

生肖馬年吊飾 

1. 皮革打洞、縫製 

2. 五金配件及工具使用 

3. 實際操作 

3 
3月10日 

星期二 

09:00-12:00 

13:30-16:30 
6 造型短夾 

1. 正、反面處理 

2. 皮革打洞、縫製 

3. 實際操作 

4 
3月12日 

星期四 

09:00-12:00 

13:30-16:30 
6 

皮革編織手提包

(1) 

1. 皮革編織包介紹 

2. 各式縫製技巧 

3. 實際操作 

5 
3月13日 

星期五 

09:00-12:00 

13:30-14:30 
4 

皮革編織手提包

(2) 
1. 實際操作 

14:30-16:30 2 
成果發表 

結業式 

1. 頒發研習時數及全勤獎 

2. 成果發表及文康同學會 

https://iwnet.civil.taipei/Newimmigrants/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115年度新住民課程【實用皮革手作班】 

報名表 

姓名 
 

英文姓名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原屬 

國籍 

 
性別 

  

來臺 

時間 
□未滿一年  □1-3年  □4-5年  □6-10年  □11年以上 

 

是否已取得 

中華民國身分證 
身分證號碼 居留證或護照號碼 

 

□是 □否 
   

住家電話號碼 
 

手機號碼 
  

聯絡地址 
  

LINE ID或號碼 
  

托育服務 
□需要  

□不需要 
幼兒 

姓名 年齡 
 

   

   

語文程度 
國  語：□聽說均不會□略聽不會說□會聽會說  

閩南語：□聽說均不會□略聽不會說□會聽會說  

 

備註 開課當日攜帶 居留證或身分證正本 以核對身分 
 

◎報名視同同意以上資料由臺北市中山區公所建檔利用，作為本次課程上課通知使用；並同意臺北

市中山區公所於日後舉辦相關課程及活動時，依此建檔資料進行宣傳通知。 

◎報名後需依資格確認是否報名成功，成功者將以電話或簡訊方式通知。如因故無法參加，請主動

通知區公所，以便安排候補學員，避免課堂缺額。 

◎報名成功者視同同意課程中之攝影與錄影紀錄，並同意其肖像權供主辦單位用於後續課程成果展

示及課程宣傳之使用。 

 

 



 
 


